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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状概况 

（一）区域位置 

本次拟修改地块位于津南区西北部，双港工业区起步区范围内，

北连外环线绿化带；西邻双港新家园和红磡领世郡；东为双港和辛庄

镇区；南隔蓟汕联络线与海河教育园区相对。本次拟修改范围：北至

赤龙街，西至慧馨路，东至慧文路，南至睿泽道。涉及修改总用地面

积约为 255.84 公顷。 

地区紧邻天津南外环，靠近中心城区。南侧为海河教育园，多所

高校环绕，教育及人才资源充沛，并临近红磡领世郡、全运村等多个

大型社区，面临加速城市发展建设，疏解会展中心职能的相关要求。 

（二）基地内部现状情况 

本次控规拟修改范围内，主要为现状企业和空地，其中梨双路以

北为融金产业园、御南创意园和联东 U 谷；梨双路以南为锦联新经济

产业园。地区内有落成产业若干，建筑形态良好，园区品质较佳。现

状企业以中高端商务办公及花园楼宇办公为主。 

本次控规拟修改范围内，现状功能布局主要为空地及工业研发用

地，容积率在 1.0-1.5 之间。现状建筑主要为 3-5 层，其中北侧有少

量高层建筑，建筑建设年代以 2014 年之后为主。 

（三）基地外部现状情况 

控规修改地区东侧紧邻先锋河，主要为双港产业园相关企业；西

侧紧邻摩力达产业园，有红磡领世郡和双港新家园等大型居住社区，

以花园式洋房、联排洋房和高层建筑穿插布局为主。基地北侧为外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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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绿化带；基地南侧为恒生科技园，联东 U 谷等产业用地。 地区周

边企业林立，其中以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为主，产业基础

良好，环境优越。基地周边分布有红磡领世郡、双港新家园等大型住

区，以花园式洋房、联排洋房和高层建筑穿插布局，住区环境优美，

品质优越。周边教育设施主要集中在西侧红磡领世郡和双港新家园周

边，基地东侧为南马集公墓，周边医疗养老用地较少。 

（四）现状道路交通情况 

控规修改地区周边现状道路实施情况整体较好，其中基地内部景

荷道与慧文路部分路段为断头路，基地西侧规划慧馨路尚未实施完善，

现状道路为胜港路，基地内部部分现状道路红线宽度较窄，未达到规

划路网要求。 

二、现行规划情况 

本次拟修改范围地区位于津南区港辛片区 12p-01-08单元，现行

控规主导性质为商业用地及工业用地，主要为现状工业园区和道路交

通设施用地以及规划商业用地。道路交通设施用地占地面积 18.21公

顷，现行控规内有 1 处雨水泵站，2 处变电站，1 处公交场站，一处

公共停车场，1处邮政支局及 1 处电信局。 

三、修改依据 

1、主要依据的法律、法规和技术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等包括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正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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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9 年修订） 

《天津市绿化条例》（2018 年修正） 

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2011 年） 

《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 

《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 

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50137-2011） 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 

《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（库）标准》（DB/T29-6-2018） 

《天津市规划控制线管理规定》（2009年 4 月 1日起施行） 

《天津市轨道交通管理规定》(2014 年津政令第 13号) 

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管理规

定的通知》（津政发[2019]23 号） 

环保、市容等规范要求 

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、规范等。 

2、主要依据的上位规划、专项规划等包括： 

《天津市津南区城市总体规划（2008-2020）阶段方案》 

《天津市津南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0-2035）》（在编） 

《津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15-2020 年）》 

《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》（2014 年 6 月） 

《大运河天津段遗产保护规划》（2013年 1 月 9日） 

《天津境内京杭大运河保护与发展规划》（2013 年 1月 9日） 

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》（2019 年 2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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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<大运河天津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

细则(试行)>的批复》（津政函[2020]58号） 

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》（津政

发[2018]21号） 

《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管控地区管理若干规定》（2020 年 9 月 25

日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） 

《天津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》 

《天津市物流园区布局规划（2019-2035 年）》（2019 年批复） 

《天津市电力空间布局规划修改（2013-2020 年）》（2014年批复） 

《天津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（2012-2020年）》（2013年 8月批复） 

《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纽规划（2019-2030 年）》（2019 年 11 月

批复） 

《天津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（2012年批复） 

其他相关上位规划等。 

四、修改必要性论证回顾 

（一）落实《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规划（2018-2035 年）》

疏解管控区人口 

天津市双城管控区内现状人口约 115万人，依据《天津市双城中

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规划（2018-2035 年）》，管控区内规划人口将控制

在 100 万以内，二、三级管控区居住建设项目容积率原则上不高于

1.5，因此，管控区内人口将进行适当疏解。本次双港工业园区起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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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控规拟修改方案，将适当对一些工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，以承担

疏解管控区人口的职能，更好的落实《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

区规划（2018-2035年）》这一上位规划。 

（二）落实市政府破解工业围城政策 

为更好的落实市政府破解工业围城的政策，切实有效的实施工业

围城解决方案，拟将双港工业园区起步区控规进行调整，将部分用地

调整为商住用地以用于开发，收益将作为津南区园区围城治理资金平

衡一个来源。 

（三）完善地区功能、提升地区价值 

现状双港工业园区内有较多工业用地尚未得到开发使用，长时间

空置，现状土地使用率较低，规划拟调整部分用地性质，增加商住用

地，可有效盘活未开发土地，提高土地使用率，提升地区价值。园区

周边 5 公里内，现状缺少较大型的商业及综合体设施，公共服务设施

较稀缺，而该区域紧邻外环线，距海教园及环内大型居住区均在 5 公

里范围内，属于连接海教园与中心城区的重要节点，适当引入商住功

能，可较好的补充海教园及环内生活区的商业缺失，增添地区活力。 

（四）增添地区活力、引爆地区触媒 

地铁六号线车场选址于此，规划可做车场上盖设计，未来将以居

住和商业的业态功能为主，借此可发挥 TOD 效益，增加该地区人流量，

引爆地区触媒，触动该地区经济增长。 

（五）服务会展中心、完善会展配套 

双港工业区起步区距国家会展中心直线距离 9公里，该区域可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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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利用地铁六号线站点及车场上盖综合开发带来的 TOD聚集效应，为

国家会展中心做好配套，承担部分餐饮、酒店、零售等职能，充分发

挥地铁站点带动周边开发的作用，同时也提升园区产业配套，从而增

加该地区乃至会展中心的人气和活力。 

综上所述，此次控规修改符合《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三十条

规定的“市级基础设施或者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城镇发展需要，且

不具备更新条件”和“因实施国家、本市重点建设项目需要修改”的

情形。 

五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层面调整性质论证 

（一）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核查 

按照《市规划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环城四区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

容的函》，环城四区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了九个方面，分

别为人口规模、城镇开发边界、城乡建设用地规模、禁止建设区、“城

市四线”、重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置要求、重要交通设施布局、综

合防灾减灾标准和其他对城市发展影响重大的事项。本次修改只涉及

用地性质调整，不涉及以上提到的九个方面强制性内容的修改。 

（二）产业布局影响评估 

规划修改方案将利用双港工业园区内部分空置用地调整为商住

用地，且仍预留有足够产业发展备用地，未来仍可在园区内引进各类

高端产业。规划范围内本次调整有部分工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，按

照市工信局工业用地总量平衡的要求，拟选址将八里台产业园区内部



              津南区港辛片区 12p-01-08 单元（双港工业区起步区）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论证报告 

8 

分商业用地调整为工业用地。八里台产业园区内部分规划商业用地，

现状已为建成工业项目，且经论证该地区不需要新增大规模的商业体

量，故规划商业用地调整为工业用地可行，该方案已征求八里台镇政

府意见并取得同意。 

（三）用地结构影响评估 

规划修改后，津南区总体规划中居住用地占比增大，但综合分析

双港工业园区和宁静高速以北地区用地比例，本次调整对用地比例未

造成结构性变化，符合国家有关要求，故本次修改对津南区总体规划

用地结构影响不大。 

（四）人口规模影响评估 

按照规划修改方案，可容纳居住人口拟增加约 3.5 万人，相应增

加配套设施以满足人口需求，新增的居住地块将与西侧领事郡、双港

新家园等形成完整居住片区。津南区双河桥镇部分地区，因其位于《天

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规划（2018-2035 年）》中的一级管控

区内，故规划居住用地无法实现，本次拟置换至双港工业园区内，津

南区总体人口规模不增加。 

（五）纳入在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可行性 

本次控规修改地区，位于现行城镇开发边界内，不涉及永久基本

农田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，不涉及总规层面

强制性内容。项目调整与 87 号文中“做好过渡期内现有空间规划的

衔接协同”四个方面要求不冲突不矛盾，双港工业园区部分用地进行

调整具备一定必要性和可行性，将在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进行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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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调整。 

六、修改方案 

为落实市政府关于破解工业围城相关政策，加快双港工业园区围

城问题治理进度；结合轨道站点和车场，增添地区活力，提升地区价

值；服务国家会展中心建设，保证建设顺利进行，故对该地区控制性

详细规划进行修改。 

本次控规修改对规划范围内的用地性质、用地面积、用地布局、

控制指标、公共服务设施及交通市政设施等进行总体全面的考虑，整

体进行优化修改。将原规划部分工业用地及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调整

为居住用地，规划配置相应的教育、文化、卫生等设施，合理布局社

区中心，合理布局相关配套的交通、市政设施；根据用地性质及配套

设施规划方案，合理规划各地块用地面积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

率等控制指标。 

1、修改用地布局 

控规修改范围内，调整部分地块用地性质，增加居住用地面积，

减少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、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面积，居住用地

相对集中；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规划

布局公园绿地，整体公园绿地总量较修改前明显增加。 

2、修改人口及建筑规模 

规划范围内，修改前无居住用地，因此无规划居住人口；修改后

规划居住人口约 3.5 万人；规划居住总人口增加约 3.5 万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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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前规划居住建筑总面积 0 万平方米，修改后约 113.0 万平方

米，增加约 113.0 万平方米；修改前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建筑总面积

约 164.2 万平方米，修改后约 63.2 万平方米，减少约 101 万平方米；

修改前规划工业及物流仓储建筑总面积约 292.0 万平方米，修改后约

190 万平方米，减少约 102 万平方米。 

3、修改配套设施内容及布局模式 

本次控规修改范围内，共配置了街道级配套设施共 10 处，包括：

社区养老院、老年人服务中心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社区体育运动场、

居住区公园、中学各 1 处，菜市场、小学各 2 处。 

七、修改论证 

（一）论证方案 

论证方案主要考虑鄱阳南路以东地区的规划布局，鄱阳南路以西

为规划地铁六号线车场地区，本次控规一并考虑方案的社区中心、配

套设施、路网规划、交通市政设施的规划布局，但最终的上盖方案须

待市政府正式批复后方可予以确定及落实。 

鄱阳南路以东地区遵循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

（GB50180-2018）中关于生活圈的规范要求，绿地布局、道路系统

等遵循窄路密网、园林城市等标准要求。规划以居住用地和一类工业

用地为主，配套有教育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，在鄱阳南路与北京

街交口规划地铁站点附近设置一处社区中心，并在地铁六号线车场上

盖地块考虑规划设计一处商业服务综合体，形成并发挥地铁站点及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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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 TOD 综合效益。 

考虑项目位置及保证住宅产品品质的要求，方案中住宅产品多为

多层和小高层，住宅建筑高度限高不超过 36 米，部分居住地块可做

低层住宅产品，居住地块大小均在 2 至 4 公顷左右。居住用地容积率

不超过 1.6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3.0 以下，除已发许

可地块以外，一类工业用地容积率不超过 2.5。 

梨双路南北各布局一处小学，中学位于梨双路以北居住社区内。

梨双路以北、鄱阳南路至慧文路之间居住社区内，规划设计一条公园

廊道及绿化轴线，用地以公园绿地为主，布局有 10 分钟生活圈级绿

地和 5 分钟生活圈级绿地各 2 处。 

（二）地块用地性质与控制指标确定 

本次控规修改后，规划范围内用地性质以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为

主。居住用地的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制指标，依据《天津

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确定。工业用地除已发行政许

可地块外，用地性质均为一类工业用地，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

等控制指标，依据《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确定；

已发许可地块按照许可性质给定，其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

制指标，依据已发许可给定。 

（三）生活圈布局及社区中心 

依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，公共服务设

施按照联合建设、配套尽量集中、服务半径合理、组织社区中心、集

约建设的原则进行规划布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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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人口约 3.5 万人，按照 1 个 15 分钟生活圈、2 个 10 分钟生

活圈、4 个 5 分钟生活圈配置公共服务设施；配置 1 所中学、2 所小

学、4 所幼儿园；布置 1 处 15 分钟社区中心、2 处 10 分钟生活圈绿

地、4 处 5 分钟生活圈绿地。社区中心相关功能分设鄱阳南路规划地

铁站点两侧；其中，街道办事处、司法所、派出所、社区文化活动中

心、社区综合服务中心、体育场馆或全民建设中心、菜市场各 1 处，

与地铁六号线车场上盖结合，设置于鄱阳南路西侧，靠近地铁站点出

入口位置，这些设施须在地铁六号线车场上盖规划设计方案中予以落

实；社区养老院、老年养护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社区体育运动场、

居住区公园、中学各 1 处，菜市场、小学各 2 处，设置在鄱阳南路东

侧，靠近地铁出入口位置，在本次控规修改中予以落实；周边规划有

公交场站、社会公共停车场库，方便市民无缝换乘和对配套设施功能

的使用。小学、幼儿园、公园布局综合考虑服务半径和安全性的要求

进行设置。 

（四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及核算 

修改后，根据居住人口变化情况，规划范围内规划增加人口约

3.5 万人，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核算，

规划范围本次控规修改配置的 15分钟生活圈和 10分钟生活圈配套设

施有：社区养老院、老年养护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体育运动场、

居住区公园、中学各 1 处，菜市场、小学各 2 处。鄱阳南路以西规划

地铁六号线车场上盖地块需要配置的 15分钟生活圈和 10分钟生活圈

配套设施有：街道办事处、司法所、派出所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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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综合服务中心、体育场馆或全民建设中心、菜市场各 1 处，鄱阳南

路以西规划地铁六号线车场上盖地块需要配置的配套设施，须在地铁

六号线车场上盖规划设计方案中予以落实。其他街道级配套设施在周

边统筹解决。 

5 分钟生活圈配套设施和街坊级配套设施，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

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的要求，在规划实施层面中予以落实。 

配套设施规划布局尽量集中建设，统筹布局。调整后公共服务设

施更加集中，服务半径更加合理，强化社区中心，保障公共服务设施

均等化。 

（五）道路交通规划及交通影响分析 

1、道路交通规划 

本次调整未对道路系统进行调整，仅结合轨道交通线网最新深化

成果对地铁 6 号线南马集车场方案进行落位。 

地块周边道路及轨道规划情况如下： 

1）道路规划 

赤龙街：规划为城市主干路，红线宽 30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3（人

行道）-3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16（机动车道）-0.5-3.5-3。 

梨双路：规划为城市主干路，红线宽 40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4（人

行道）-2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10.5（机动车道）-5（中

央分隔带）-10.5-0.5-2.5-4。 

鄱阳南路：规划为城市主干路，红线宽 30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3

（人行道）-3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16（机动车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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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0.5-3.5-3。 

慧文路：规划为城市主干路，红线宽 40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5（人

行道）-3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22（机动车道）-0.5-3.5-5。 

北京街：规划为城市次干路，一般段红线宽 30 米，规划横断面

为 3（人行道）-3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16（机动车道）

-0.5-3.5-3。规划涉及北京街上跨慧馨路、鄱阳南路的分离式立交，

立交段红线宽 40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3（人行道）-7.5（辅道）-1（安

全间距）-17（高架桥）-1-7.5-3。 

睿诚道：规划为城市次干路，红线宽 20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3（人

行道）-2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8（机动车道）-0.5-2.5-3。 

睿深道：规划为城市次干路，红线宽 30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3（人

行道）-3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16（机动车道）-0.5-3.5-3。 

睿泽道：规划为城市次干路，红线宽 25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2（人

行道）-2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15（机动车道）-0.5-2.5-2。 

慧馨路：规划为城市次干路，红线宽 25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2（人

行道）-2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15（机动车道）-0.5-2.5-2。 

慧科路：规划为城市次干路，红线宽 25 米，规划横断面为 2（人

行道）-2.5（非机动车道）-0.5（分隔墩）-15（机动车道）-0.5-2.5-2。 

2）交叉口规划 

北京街与慧馨路、鄱阳南路相交规划为北京街主线上跨的分离式

立交，北京街地面辅道与慧馨路鄱阳南路平面相交。其中北京街位于

停车场范围段不设置地面辅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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鄱阳南路与赤龙街相交规划为平面扩大路口，赤龙街红线向两侧

各加宽 6米，鄱阳南路的赤龙街以南段红线向两侧各加宽 6 米。 

慧文路与赤龙街相交规划为平面扩大路口，慧文路红线向两侧各

加宽 6 米，赤龙街南侧红线向外侧加宽 6 米。 

慧文路与北京街相交规划为平面扩大路口，慧文路、北京街红线

向两侧各加宽 6米。 

慧文路与梨双路相交规划为平面扩大路口，慧文路、梨双路红线

向两侧各加宽 6米。 

规划涉及其他交叉口均规划为一般平面交叉口。 

2、交通场站设施规划 

结合地块用地性质及建筑面积的调整情况，本次调整论证新增一

处公交场站。 

1）公交场站 

维持原规划位于北京街与鄱阳南路交口东南角的公交场站，占地

面积 4000 平方米。 

规划在慧文路-睿诚道交叉口西北角新增公交场站 1 处，占地面

积 5500 平方米。 

2）公共停车场 

规划在北京街与鄱阳南路交口东南角设置公共停车场 1处，占地

面积 4000 平方米，停车泊位数量不少于 110 个。 

3、地块出入口规划 

结合地块周边道路交通条件，规划建议将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尽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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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设置在次要道路上，不宜在行人集中地区设置机动车出入口，不得

在交叉口、人行横道、公共交通停靠站处设置机动车出入口；对于必

须设置在主干路上的地块出入口实行机动车右转进出的交通管制。 

4、道路交通承载力分析 

经预测，调整后的交通需求变化要求在地区路网能力可接受范围

内。 

（六）市政基础设施承载力核算 

津南港辛片区 12P-01-08 单元双港工业区起步区地块控制性详

细规划调整后对市政设施的影响，从调整后的各专项的预测量看，市

政负荷均有变化：其中，给水量减少 0.33 万吨/日、污水量减少 0.26

万吨/日、用电量减少 2.09 万千瓦、市话需求量减少 0.60 万部、供

热量减少 67.53兆瓦、燃气用量减少 1.28 万立方米/日、垃圾产生量

增加 31.5 吨/日。 

根据地区排水需求和专项规划要求增加一座雨水泵站，占地 5800

平方米；规划一座消防站，占地 4500 平方米；另根据津南城管委审

查意见规划一座垃圾转运站，占地 800 平方米。通过对整个单元市政

设施规模和用地面积的核算，给水、污水、电力、市话、燃气、供热

需求减少，规划的市政基础设施可满足开发强度调整后的使用需求。 

（七）公共安全设施要求 

1、在规划实施阶段，应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和

《天津市防震减灾条例》的有关要求。 

2、公园绿地、广场、体育场、居民活动场地以及学校的运动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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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可作为避难场所，相关内容按照《天津市防灾减灾避难场所规划》

的有关要求执行，不在控规中明确。 

3、在规划实施阶段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和《天

津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有关要求修建人防工程。 

4、规划实施中应根据所处区位及地质条件，按照相关规定要求

预先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工作，并做好地质灾害防治方案。 

5、应考虑场地的土壤等环境条件，做好土壤污染治理、修复和

环境保护，满足建设项目要求。 

6、在规划实施阶段，应充分考虑项目及周边环境污染，对可能

涉及污染和被污染的项目应注重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。 

7、对生产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易燃易爆物品、有毒有害物质的

单位进行严格控制，其周边用地功能和安全防护距离等必须符合国家

标准或有关规定。规划拟改造、迁出或取消的危险源在改造、迁出或

取消前，须依法依规采取相应措施，保障城市安全。 

8、涉及其他危险源、污染源以及其他危害城市安全、环保的建

设项目，在实施阶段应符合国家和天津市有关规定，并满足环保、安

全、卫生防疫等相关行业标准要求。 

9、规划实施中应满足反恐怖主义工作的需要，注重与相关部门

结合，配置符合规定的技防、物防设备、设施。 

八、结论 

通过以上论证分析，认为本次控规修改具备控规修改必要性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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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修改后方案符合相关规定要求，用地布局、周边配套设施、道路交

通设施、市政基础设施能够满足修改后的要求，控规修改方案具备可

行性。规划实施中应满足建筑布局、日照影响、交通承载力等方面的

相关规定要求。 


